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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318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新力金融          编号：临 2016-034 

 

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第一大股东增持计划顺延实施的公告 

 

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5 年 7 月 7 日披露了

《关于股东拟增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》。2016年 7月 6日，公司接到第一大

股东安徽新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力投资”）的通知，新力投资拟

将增持计划顺延实施，具体如下：  

一、本次增持计划内容 

新力投资自 2015 年 7月 6日起，计划在未来 12个月内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

所系统允许的方式（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）增持公司股份，累计增

持数量为 12,100,000 股左右，即约占公司现已发行总股份的 5%。具体内容详见

2015年 7月 7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和《上

海证券报》的《关于股东拟增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》。 

二、本次增持计划进展情况 

1、截止 2015 年 7 月 7 日，新力投资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

公司股份 5,667,094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2.34%。 

2、截止 2016 年 1 月 27 日，新力投资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

818,511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0.34%。  

本次增持计划前，新力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36,300,0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

15%；增持后，新力投资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42,785,605股，约占公司总股本的

17.68%。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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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次增持顺延实施说明 

1、因公司股票自 2016年 3月 24日申请停牌，并于 2016年 4月 8日进入重

大资产重组停牌至今，故新力投资未能在 2016 年 7月 6日前完成全部增持计划。 

2、鉴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，新力投资拟从公司股票复牌之日

起将本次增持计划顺延实施 3个月。计划增持数量为 5,400,000股至 5,614,395

股,本次增持计划完成后，新力投资将持有公司股份约为 48,400,000 股，约占公

司总股本的 20%。 

3、本次增持计划的相关行为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法律法规及证监

会、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。 

4、公司将持续关注新力投资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，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

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年 7月 7日 

 

 


